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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期限过半尚未实施回购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2 月

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

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9），并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，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

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回购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

020）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回购方案规定的回购期限已过半，公司尚未实施回购

方案。根据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9 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及后续回

购安排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期限过半未实施回购的原因 

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此次回购股份方案后，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，自 2024

年 2 月 8 日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并披露相关公告次日起至今，公司股

价仅在 2 月 19 日（回购报告书披露后第一个交易日）开盘后短时间低于回购价

格上限，后续公司股价呈上行趋势，均高于回购价格上限，因此公司未能进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股份回购工作。 

二、后续回购安排 

公司将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9 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，结合资本市场

及公司股价的整体表现，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回购程序，并严格按照相关法

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

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 事    会 

2024年3月19日 


